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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同力日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之下属全资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

暨为其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启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启鸿围场”），启鸿围场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天启鸿源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天启鸿源”）之全资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天启鸿源为启鸿围场融资

租赁业务项下的全部债务提供质押担保，将其持有的启鸿围场 33%的股权（即出

资额人民币 74,580,000.00 元）出质给中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银

金租”），作为启鸿围场融资租赁业务的担保。因此，本次提供担保额度为人民

币 7,458 万元。截至本披露日，除本次担保外，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实际为启

鸿围场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5,783 万元。 

 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截止公告日，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融资租赁业务及担保事项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生产经营发展需要，启鸿围场拟与中银金租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租赁

物为天启鸿源围场储能电站项目项下的 4h 磷酸铁锂电池系统设备，租赁本金为

20,000万元，租赁期限为 7年。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启鸿围场将【编号为“冀 2024 围场不动产权第 0009566 号”不动产权证书

项下的全部土地使用权】为以上融资租赁业务提供质押担保。 

启鸿围场将【航启承德风力发电有限公司、承德正善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承德乾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承德长电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围场满族蒙古族

自治县德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应收租金】为以上融资租赁业务提供质押担保。 

天启鸿源将以其持有的启鸿围场33%的股权（即出资额人民币 74,580,000.00

元）为以上融资租赁业务提供质押担保。 

公司于 2024年 4月 25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并于 2024 年 5 月 16 日召开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融资额度及担保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

供总额不超过 120,000 万元的担保，提供担保的形式包括不限于信用担保(含一

般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等)、抵押担保、质押担保或多种担保方式相结合等形式。

授权期限为自该议案经 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批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在上海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江苏同力日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融

资额度及担保事项的公告》。本次担保事项在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的担保额度内，无需再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中银金租非公司关联方，本次融资租赁业务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本次融资租赁业务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5年 3月 26日，召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控股子公司之下属全资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本议案无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截至本公告日，除本次担保外，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实际为启鸿围场提供

的担保余额为 15,783 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启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22 年 7 月 20 日 

法定代表人 兰云鹏 

注册资本 22,6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130828MABTM91T14 

注册地址 
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围场镇城北承围高速路出口东 500 米

（河北围场经济开发区）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储能技术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建设

工程施工（除核电站建设经营、民用机场建设）。（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

或许可证件为准） 

股权结构 北京天启鸿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00% 

（经审计） 2023 年 12 月 31 日/2023 年度(万元) 

总资产 300.00 

总负债 200.08 

净资产 99.92 

银行贷款总额 0.00 

流动负债总额 200.08 

营业收入 0.00 

净利润 -0.08 

（未经审计） 2024 年 12 月 31 日/2024 年 1-12 月（万元） 

总资产 38,609.87 

总负债 20,095.32 

净资产 18,514.55 

银行贷款总额 0.00 



流动负债总额 20,095.32 

营业收入 0.00 

净利润 -85.37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出质人：北京天启鸿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质权人：中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3、质物：启鸿围场 33%的股权（即出资额人民币 74,580,000.00 元） 

4、质押担保的范围： 

本合同项下质押担保的债务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质权人在主合同项下对承租人享有的全部债权（无论该债权是否基于融资租

赁法律关系产生），包括但不限于承租人应付的租前息（如有）和租金、违约金、

保证金、提前终止款项、使用费、资金使用费、留购价款以及承租人按照主合同

约定应当支付的其他应付款项，以及承租人应当履行的除金钱支付义务以外的其

他义务，如遇主合同项下约定的利率变化情况，还应包括因该变化而相应调整的

款项； 

质权人为维护及实现主债权和担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成本和费用（包括但不

限于质权人为实现权利而支付的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

执行费、审计费、评估费、鉴定费、拍卖费、政府规费、律师费、差率费及第三

方收取的依法应由承租人承担的费用等）。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系启鸿围场实际经营需要，有利于公司开展生产经营，



不涉及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

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63,051.00万元（担保总额包含

目前生效的担保合同金额及担保合同到期但仍承担担保义务的金额），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34.92%。其中对控股子公司及其下

属公司提供的担保为 54,726.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的 30.31%。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江苏同力日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4 月 2 日 

 


